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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大綱

統計相關法規

政府應辦理的統計

公務統計方案的內容

公務統計方案的擬訂、核定及
增刪修訂

公務統計報表編製現況

編製公務統計報表應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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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統計方案相關法規

統計法

統計法施行細則

公務統計方案實施要點

臺中市政府各機關統計範圍劃分方案



政府應辦理之統計

統計法第三條 政府應辦理之統計為左列各種：

一、基本國勢調查之統計。

二、各機關職務上應用之統計。

三、各機關所辦公務之統計。

四、公務人員及其工作之統計。

五、各機關認為應辦之其他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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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應辦理之統計

一、基本國勢調查之統計

(在中央由中央主計機關，在地方由地方主計機關分

別辦理之)

目前辦理的普查計有：

人口及住宅普查(每10年辦理一次)

農林漁牧業普查(每5年辦理一次)

工商及服務業普查(每5年辦理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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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應辦理之統計

二、各機關職務上應用之統計

係指各機關為制定政策、擬訂計畫、執行公務、考核

施政績效，運用下列有關資料辦理之統計：

 本機關所辦公務之統計。

 本機關舉辦調查所得之統計。

 其他機關、團體編製之統計調查資料、研究分析報

告及其他可供參考之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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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應辦理之統計

三、各機關所辦公務之統計

統計法施行細則第9條：係指各機關依據執行職務經

過與結果而辦理之統計。

統計法施行細則第48條：

各機關所辦公務，凡屬左列性質者，其執行之經過
與結果均應有詳確之紀錄與統計。

一、可以表現施政計畫推行之成績與程度者。

二、可以表現工作之效率與每單位之公務成本者。

三、可以表現經費收支狀況者。

以上均應納入公務統計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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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應辦理之統計

四、公務人員及其工作之統計

公務人員及其工作之統計，包括公務人員統計及公務

人員工作之統計。公務人員統計係指各機關之組織、

編制、公務人員質、量及其異動等之統計；公務人員

工作之統計，係指公務人員工作負荷與績效之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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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應辦理之統計

五、各機關認為應辦之其他統計

係指辦理與其職務有關，而不屬於第三條第

一款至第四款規定之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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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統計方案

【法令依據】：統計法施行細則第46條『各機關統

計單位或統計人員所辦公務之統計，應由各機關

主辦統計人員會同業務單位主管，依其所辦公務

性質，審酌實際需要，選定項目，設計所需之統

計表冊格式及統計單位與業務單位之分工與聯繫

方法，擬具公務統計方案，簽報機關長官後，由

主辦統計人員陳報各該政府主計機關核定實施，

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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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統計方案封面

封面左上角應顯示：

核定機關名稱、核定文號、實施日期相關資
料顯示

封面下方應顯示：

編製機關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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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年訂定 

核定機關：臺中市政府主計處 

核定文號：○○.○○.○○中市主三字第○○○○○號 

實施日期：中華民國○○年○○月○○日 

○○年修訂 

核定機關：臺中市政府主計處 

核定文號：○○.○○.○○中市主三字第○○○○○號 

實施日期：中華民國○○年○○月○○日 

 
 

臺 中 市 政 府 交 通 局 公 務 統 計 方 案（範本） 
 

 

 

臺中市政府交通局 編印 



『公務統計方案實施要點』

 公務統計方案包括：

【方案條文】及【附錄】

 附錄包含：

公務統計報表程式(含報表及編製說明)

表冊細部權責區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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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統計方案條文體例

壹、總則

貳、實施機關單位

參、統計區域

肆、統計科目

(依據臺中市政府各機關統計範圍劃分方案

所規定應辦統計項目

伍、統計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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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 中 市 政 府 民 政 局 公 務 統 計 方 案 
 
 
壹、總 則 
 
 一、臺中市政府（以下簡稱市府）民政局（以下簡稱本局）公務統計方案（以下簡稱本方案），依據臺中市政府民政局組織規程、統計法、統計法施行細 
 
   則、公務統計方案實施要點、臺中市政府各機關統計範圍劃分方案及其他有關法令之規定訂定之。 
 
 二、本方案之目的在確定本局暨所屬機關公務統計內容、編報與管理程序，並明確劃分統（會）計單位與業務單位權責，俾產生確實的公務統計資料，  
 
   以考核政策推行績效，明瞭公務執行實況及發展態勢，作為決策、擬定計畫之參據，並提供有關單位作為施政之參考。 
 
 三、本局暨所屬機關所辦公務，凡可以表現施政計畫推行之成績與程度、工作之效率及每單位之公務成本、經費收支狀況者，均應納入公務統計範圍。 
 
 四、本方案依據下列原則訂定： 
 
   （一）依「臺中市政府各機關統計範圍劃分方案」規定本局暨所屬機關應辦統計項目，審酌實際業務需要，將有關公務統計之事項作明確規定。 
         
   （二）採統一訂定、分層負責精神，對本局暨所屬機關相同性質公務統計作一致性之規定。 
 
   （三）將本局暨所屬機關公務統計內容及辦理程序作原則規定，凡易因法令修改或業務變更而變動者，列為本方案附錄。 
 
 五、本方案公務統計之表式，由本局暨所屬機關依主管業務範圍擬定「臺中市政府民政局暨所屬機關公務統計報表程式」，並予以統一編號，增刪或修訂 
 

時亦同。 
 
 六、公務統計資料依性質與時間分為下列二種： 
  
   （一）靜態統計資料：表示某一現象或事物在一定日期之靜態數字資料。 
 
   （二）動態統計資料：表示某一現象或事物在一定期間之動態數字資料。 
 
     以上公務統計資料均應於報表分別註明其日期或期間。靜態統計資料以年終、月終或其他週期之期終數字為準；動態統計資料以全年、全月或 
 
     其他週期之全期發生數字為準。 
 
 七、關於本局暨所屬機關公務統計事項，除法令另有規定外，悉依本方案之規定辦理；如遇特殊情況，而於本方案或其他法令未規定者，應專案報請市 
   
   府核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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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各機關統計範圍劃分方案 

中華民國100年1月11日中市府授主三字第1000004953號函訂定 

一、臺中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健全政府統計業務，提供決策必

須之資料，以避免重複與遺漏，特依院頒「各級政府及中央各機

關統計範圍劃分方案」第十項之規定訂定本方案。 

二、本府各機關統計範圍之劃分，除統計法與其施行細則及院頒統計

範圍劃分方案另有規定外，悉依本方案之規定辦理。 

三、本府各機關統計範圍劃分之對象，指主管本市某一特定業務並定

期編製其主管業務統計之機關。 

四、本方案之統計範圍包括院頒統計範圍劃分方案規定本府應辦理之

各種統計，分為地理、人口及社會統計、經濟統計、一般政務及

其他統計等3大類及下分21中類。中類之下再區分為92小類與259 

細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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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類 中類 小類
細

類

1 地理、人口及社會統計

11 地理及環境統計

111 土地統計

1111 方域統計

1112 地政統計

1113 土地利用統計

1119 其他土地統計

113 環境保護統計

1131 環境影響評估統計

1132 空氣品質保護統計

1133 噪音及振動管制統計

附表一　臺中市政府各機關統計範圍劃分方案統計分類表

分類編號

分類名稱及統計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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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類

中

類

小

類

細

類

1 地理、人口及社會統計

11 地理及環境統計

111 土地統計

1111 方域統計

01  本市疆界、行政區域情形之統計 民政局 民政局

地政局

02  本市地形之分布及面積之統計 都市發展局

03  本市重要河流長度及其流域面積

      之統計

建設局

04  本市重要湖泊面積之統計 建設局 建設局

地政局

1112 地政統計

01  公私有土地面積及利用之統計 地政局

02  農地市地改革成果之統計 地政局

03  土地測量、徵收及租賃之統計 地政局

04  土地、建物登記之統計 地政局

05  地目別、等級別地價、土地改良

      物估價之統計

地政局

06  土地陳情、調處案件之統計 地政局

07  公告地價、土地現值變動之統計 地政局

08  地價指數之編製 地政局

09  工業用地使用情形及讓售狀況之

      統計

經濟發展局經濟發展局

地政局

90  其他有關地政之統計 地政局

1113 土地利用統計

01  農地面積及利用型態之統計 農業局

02  水旱田面積變動原因之統計 農業局

附表二　臺中市政府各類統計彙編機關暨統計項目辦理機關表

分類編號

分類名稱及統計項目
彙編

機關
辦理機關



公務統計方案條文體例
陸、統計表冊格式及編號

一、統計表冊：

1.登記冊：各機關依據執行職務經過與結果應設立之表冊

(1)係供繼續登錄事實與數字之用，為公務執行記錄之常設簿
籍，視實際情況可以登記卡(單)代之。

(2)下級機關所送報表，得經審核後彙訂成冊代替登記冊。

(3)各機關所辦公務採用電子計算機處理者，其儲存媒體視為
公務登記冊。

2.整理表：(1)係依統計目的將登記冊中之資料，作劃記、過錄
或分類之用。

(2)整理表得視需要訂定，若無則免。

3.報告表：係將整理之結果作正式彙報之用。(即公務統計報表
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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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統計方案條文體例

陸、統計表冊格式及編號

二、報告表應記載事項

1.表之上方應有公開程度、表期、編報期限、表名、資料時間、
編製機關、表號及單位。

2.表之下方應有機關長官、主辦業務人員、主辦統(會)計人員、
審核、填表、編製日期、資料來源及填表說明。

3.表之背面應有編製說明，包括統計範圍及對象、統計標準時間、
分類標準、統計項目定義、資料蒐集方法及編製程序、編送
對象。

◎方案報表程式紙張大小一律以A3大小報送，惟所報送報表大小
並無限制，惟應力求一致，俾利裝訂庋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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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公務統計報表程式 

正面 

 

 

公開程度   編製機關  

報表週期  (編報期限)              (修訂日期、文號) 表 號 ××××－××－×× 

(  表         名  ) 

                        （ 資料時間 ）                單位：   

  縱 項 目  縱 項 目  縱 項 目  縱 項 目  縱 項 目 

 橫 項 目      

………………      

………………      

………………      

………………      

………………      

………………      

………………      

………………      

填表         審核        主辦業務人員              機關長官 

                     主辦統計人員 

資料來源：                                      

填表說明：（第一點應列明編送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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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面 

 

        （表    名）編 製 說 明 

一、 統計範圍及對象 

二、 統計標準時間 

三、 分類標準 

四、 統計項目定義 

五、 資料蒐集方法及編製程序 

六、 編送對象 



公務統計方案條文體例

陸、統計表冊格式及編號

三、公務統計報告表表號採四段九碼編號

第一段四碼為「臺中市政府各機關統計範圍劃分方案」
中統計細類編號

第二段二碼為統計項目編號

第三段二碼為各統計項目下統計報表之次序編號

第四段一碼為權責機關層級（1為中央政府機關，2為市
政府機關，3為區公所或相當層級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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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遭受災害救助情形

中華民國100年第一季(01月至03月) 單位：人、戶、元

(戶)

救  助  金  額  (元)財 物 受 損

影 響 生 計 者

總計 實物

住屋毀損安遷救助受災人數(人)

臨 時 收 容

災 民 數
死亡 其他失蹤 現金戶重傷 人

編製機關 臺中市政府社會局

表 號 1821-03-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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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計項目編號及名稱
備

註

182 社會救助統計

1821 一般社會救助統計

03  災害救助之統計

04  急難救助之統計

05  低收入戶數、人數及家庭生活補助之統計

06  喪葬補助及喪葬服務之統計

90  其他有關一般社會救助之統計

183 社會福利統計

1832 兒童及少年福利統計

01  兒童及少年福利辦理情形之統計

1833 老人福利統計

01  老人安養機構辦理情形之統計

臺中市政府社會局暨所屬機關公務統計科目表

類號及類稱 綱號及綱名



公務統計方案條文體例
柒、查報與編製方法

一、1.各機關業務承辦人員應將所辦公務之事實與經過，逐日登錄於登

記冊上，所辦公務具登記性質者，如有關機關、團體及個人所送

之報表、申請書等得經審核後彙訂成卷(冊)，以代替登記冊。

2.登記冊內容應填明登記日期。登記之資料如為屬性者應予編號，

再以彙整統計，如屬量值者則直接紀錄量值。

3.公務統計報表，若係以電子計算機處理直接產生者，其輸入的資

料格式及輸出的處理程序等，應有完整之說明文件存檔。

【查報單位應按期將辦理業務之資料，經登記、整理及編製報告並

檢查無誤後，報送彙報單位；彙報單位對各單位查報之報告表,應審

核彙編(總)後，簽報長官核閱，報送相關機關】

二、 各單位編製公務統計報告表，應注意事項：
1.編報統計資料之時效。
2.原始資料與編報結果之確度。
3.統計資料內容是否完備。
4.統計分類與定義之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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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統計方案條文體例

捌、統計公開程度

（公務統計資料區分為公告類、公開類及秘密類三種）

玖、權責分工

拾、聯繫方法

拾壹、內部統計稽核

為瞭解各機關的統計工作成效，提高統計效能，增進
統計確度，各機關主辦統計人員應定期或不定期稽核
及複查各單位統計工作，每年至少辦理一次。

拾貳、統計報告
（明定公務統計結果應定期編製報告)

拾參、分析或推計
（規定公務統計結果之分析或推計方法）

拾肆、統計資料管理
拾伍、附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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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統計表冊細部權責區分表

所有報表按表號之前八碼由小到大或依編製
科室別排序；有所屬機關者可依機關別排序。

登記冊之名稱按實際填寫，與報表表名應該
不同；

整理表如沒有可空白不必填寫；

審查單位為會計室，

發布單位按各機關實際情形填寫。

28

社會局權責區分表.x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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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公務統計表冊細部權責區分表 

 

報    告    表 整  理  表 登  記  冊 

表 號 

（代碼-序號） 

表 名 

（單元名稱） 

發布單位 審查單位 編製單位 

(接收轉錄單位） 

表 名 編製單位 名 稱 編製單位 

（傳送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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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號 表　　　名 發布單位 審查單位 編製單位
表

名
編製單位 名　　　　　　　　稱 編製單位

1821-03-01-2 臺中市遭受災害救助情形
臺中市政府社會

局

社會局會計

室
社會局社會救助科 同左 社會局社會救助科 臺中市遭受災害救助情形 各區公所

1821-04-01-2 臺中市辦理急難救助概況
臺中市政府社會

局

社會局會計

室
社會局社會救助科 同左 社會局社會救助科 臺中市辦理急難救助概況 各區公所

1821-05-01-2 臺中市照顧低收入戶概況
臺中市政府社會

局

社會局會計

室
社會局社會救助科 同左 社會局社會救助科 臺中市照顧低收入戶概況 各區公所

1821-06-01-2 臺中市低收入戶及節日慰問概況
臺中市政府社會

局

社會局會計

室
社會局社會救助科 同左 社會局社會救助科 臺中市低收入戶及民眾慰問概況 各區公所

1821-90-01-2 臺中市辦理社會救助醫療及看護補助概況
臺中市政府社會

局

社會局會計

室
社會局社會救助科 同左 社會局社會救助科 臺中市辦理社會救助醫療及看護補助概況 各區公所

1821-90-03-2 臺中市遊民處理情形
臺中市政府社會

局

社會局會計

室
社會局社會救助科 同左 社會局社會救助科 臺中市遊民處理情形 社會局社會救助科

1832-01-01-2 臺中市托育機構概況
臺中市政府社會

局

社會局會計

室
社會局婦幼福利科 同左 社會局婦幼福利科 臺中市托育機構概況 社會局婦幼福利科

1832-01-02-2 臺中市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及服務概況
臺中市政府社會

局

社會局會計

室
社會局婦幼福利科 同左 社會局婦幼福利科 臺中市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及服務概況

各區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及服務

中心

1832-01-03-2 臺中市兒童及少年福利服務
臺中市政府社會

局

社會局會計

室

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中

心
同左

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中

心
臺中市兒童及少年福利服務 各區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

1832-01-04-2 臺中市違反兒童及少年福利法執行概況
臺中市政府社會

局

社會局會計

室
社會局社會工作科 同左 社會局社會工作科 臺中市違反兒童及少年福利法執行概況 社會局社會工作科

1832-01-05-2 臺中市兒童少年保護執行概況
臺中市政府社會

局

社會局會計

室

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中

心
同左

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中

心
臺中市兒童少年保護執行概況 各區公所

1832-01-06-2 臺中市發展遲緩兒童早期療育服務概況
臺中市政府社會

局

社會局會計

室
社會局婦幼福利科 同左 社會局婦幼福利科 臺中市發展遲緩兒童早期療育服務概況 社會局婦幼福利科及各區公所

臺中市政府社會局暨所屬機關公務統計表冊細部權責區分表

報　　　　　　　　　　　　　　　告　　　　　　　　　　　　　　表 整　　理　　表 登　　　　　　　　記　　　　　　　　冊



公務統計方案的擬訂

一、各級政府主計機關應督促所屬主計機構擬訂其所

在機關公務統計方案

二、各機關公務統計方案應依業務性質，由主辦統計

人員會同所在機關業務單位主管擬訂

三、有關經費及人事之統計，應會同所在機關主辦會

計及主辦人事人員擬訂

31



公務統計方案的核定

各機關公務統計方案核定程序依統計法之
規定辦理，其所屬機關之公務統計方案核
定權責由各該政府主計機關自行訂定。經
核定之公務統計方案，由各該機關分行實
施，方案條文修訂時亦同。

32



公務統計方案的核定

1.目前本府27個一級機關的公務統計方案已經經
本府主計處核定完成，分由各機關實施中。29
個區公所的方案也已經陸續編置中。

2.臺中市二級機關目前只有交通局所屬四個機關
已辦理公務統計方案的訂定併交通局的公務統
計方案辦理核定。

另有資訊中心.文化資產管理中心.臺中市生命
禮儀管理所.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中心.就業
服務處.公務人力訓練中心等六個二級機關雖未
訂定公務統計方案，惟其公務統計報表程式已
納入一級機關之方案內。

33



公務統計方案的核定

目前對於二級機關的公務統計方案部份，我

們採取的方式是以各二級機關自行訂定公務

統計方案併一級機關方案送主計處辦理核定

亦或採不訂定公務統計方案但將其公務統計

報表程式納入一級機關之方案內，二種方式

由其上級一級機關自行決定辦理。

34



公務統計方案的增刪修訂

一、各機公務統計報表程式增刪修訂涉及所
屬機關者，除法令變更或特殊因素外，
以一年辦理一次為原則。(若未涉及所屬
及其他機關者不限)

二、各機關公務統計報表程式增刪修訂前，
應先協調有關業務機關、上級主管機關、
上級主計機關（構）及登記冊（表）提
供機關（單位），增刪修訂結果應通知
有關業務機關及該管主計機關。

35



公務統計方案的增刪修訂

36

送一級核定

併二級公務統

計報表程式送

主計處核定

二級機關公

務統計方案

一級機關公

務統計方案

臺中市政

府主計處

同意核備 同意核備



公務統計方案的增刪修訂

目前應注意辦理事項：

各機關辦理增刪修訂應檢附公務統計報表程
式修訂清單、公務統計報表程式及編製說明。

請參考臺北市、高雄市的公務統計方案內容，
確實檢討各機關相關業務後辦理方案的增刪
修訂。

各機關施政報告及對外報告所必須引用的數
據請務必納入公務統計方案的內容，此項應
列為各機關檢討修訂公務統計方案增刪修訂
的必要項目。

未來各機關是否將各重要施政報告或對外發
布資料之統計數據納入方案，將為本處列為
各機關統計考核的重要項目。

37



公務統計方案的增刪修訂

38

序號
增刪

修訂
表號 表名 表期 修訂內容或理由

1 修 1836-01-22-2

身心障礙者保護通報

類型按障礙類別及等

級別分

季報

2 修 1836-01-23-2

身心障礙者保護通報

類型按障礙類別及年

齡別分

季報

3 修 1836-01-24-2

身心障礙者保護通報

處遇結果按障礙類別

及等級別分

季報

4 修 1836-01-25-2

身心障礙者保護通報

處遇結果按障礙類別

及年齡別分

季報

99年臺中市政府配合辦理社會類公務統計報表程式增刪修訂清單

實施日期:99年1月1日 (修訂文號：99年2月2日台內統字第0990023014號)

為使報表符合業務現況及降低填報複雜度，將現行報表「處遇結果」之

「未安置」再細分為「非屬身障保護案件」及「屬身障保護案件－已給予

其他必要之處置、但未安置」2項，而「緊急安置」、「繼續安置」及

「延長安置」則合併為「屬身障保護案件－已安置」1項



公務統計報表編製現況

39



公務統計報表編製現況

40

單位：表數

臺北市 高雄市

年報 半年報 季報 月報 臨時報 合計 報表數 報表數

19 建設局 27 0 3 0 0 30 99 43

20 地政局 16 7 0 4 5 32 44 31

21 新聞局 3 0 1 0 0 4 0 5

22 人事處 9 0 0 0 0 9 35 12

23 經濟發展局 6 11 17 40 39

24 交通局 6 8 14 35 57

25 消防局 6 6 2 16 1 31 36 30

26 文化局 4 1 1 1 7 18 6

27 政風處 4 4 4 0

28 客家事務委員會 2 2 4 0 0

302 57 76 142 9 586 1,122 766

劉明淵

劉鎮銘

合計表數

◎原臺中市一級機關計有27個，上列機關數中，議會不屬原列27個一級機關。

臺中市公務統計方案表數統計表

負責同仁
序

號
機關名稱

公務統計方案表數

臺中市



統計表常用符號

41

符號 說明 

─ 無數值 

－－ 有數值，但該數值無意義 

... 數值不明或尚未產生資料 

0 有數值，但數值不及半單位 

＋ 正數值 

－ 負數值 

ⓡ 修正數 

ⓟ 初步統計數 

ⓕ 預測數 

ⓔ 估計數 

 



編製公務統計報表應注意事項

42



編製公務統計報表應注意事項

注意報表編報期限

1.公務統計方案實施要點第13點

各機關主辦統計人員應負責督導所在機關及其所屬機關公
務統計報表之催報、審核與管理。

2.請各位同仁對貴機關公務統計報表之編報期限作一登記
控管，於期限內提醒編報單位如期完成公務統計報表之報
送。如果逾期，則應以催報單辦理。

3.以前各區公所會等一級對口機關發文後再行填報。目前
公務統計方案已經訂定中，爾後各公所之統計報表應主動
於期限內報送，若有逾期應由會(統)計進行催報，以免影
響整體台中市各項統計資料之發布時間。

43



編製公務統計報表應注意事項

合計與細項加總是否相符？

1.各欄資料（如粒狀污染物之車輛種類別）上下加

總後，數字與合（總）計數字不相等。

2.各列資料（如貨車之粒狀污染物、氣狀污染物）

左右加總後，數字與合（總）計數字不相等。

建議：請使用Excel編製報表，並請在合（總）計欄

位設置公式。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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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開 類

季 報 每季終了後20日內編送

臺中市身心障礙者輔助器具補助

單位:人次、元

人      次 金      額 人      次 金      額 人      次 金      額

合計 12                       39,000                   12                       39,000                   -                        -                        

極重度 5                        25,000                   5                        25,000                   -                        -                        

重　度 4                        8,000                    4                        8,000                    -                        -                        

中　度 3                        6,000                    3                        6,000                    -                        -                        

輕　度 -                        -                        -                        -                        -                        -                        

合計 5                        25,000                   5                        25,000                   -                        -                        

一 極重度 5                        25,000                   5                        25,000                   

月 重　度 -                        -                        

中　度 -                        -                        

輕　度 -                        -                        

合計 4                        8,000                    4                        8,000                    -                        -                        

二 極重度 -                        -                        

月 重　度 4                        8,000                    4                        8,000                    

中　度 -                        -                        

輕　度 -                        -                        

合計 3                        6,000                    3                        6,000                    -                        -                        

三 極重度 -                        -                        

月 重　度 -                        -                        

中　度 3                        6,000                    3                        6,000                    

輕　度 -                        -                        

業務主管人員

主辦統計人員

總　  計

填表 審核 機關長官

中華民國100年第一季（01月至03月）

月 份 別 障礙等級別
總      計 低收入戶 非低收入戶

編製機關 臺中市政府社會局

表 號 1836-01-09-3



編製公務統計報表應注意事項

合計與細項加總是否相符？

系統列印公務統計報表，數字上下左右加總不合。

例：1.調解委員會組織概況年報表雖由系統產生，

惟有數字加總不合之情形。

建議：若以系統產生報表者，應注意系統的設定是

否有那些按鈕或強制加總功能，以免合計數

不符。

46



編製公務統計報表應注意事項

相關報表有無矛盾或不一致？

同一資料有多種分類，但個別分類統計並不相等。

例：1.核發建築物使用執照月報表按用途、構造、
高度及層數別分成4種表，但各表資料總計並
不相同。

2.調解委員會組織概況年報表按性別、年齡、
教育程度等分，但各分項資料合計並不相同。

建議：請記得加總各分項資料；數表有相同來源或
關連者，請一併審核以加強資料一致性。

47



編製公務統計報表應注意事項

巨幅亦或不合理變動應查證並加以說明。

一、資料之時間趨勢不合理。

例：1.相反型：人口月報表之總人口數及總戶數應較上月

增加，惟本月呈現減少之數字，趨勢顯然不合理。

2.突增型：「寺廟登記概況報表」之信徒數較上年大

為增加，跟以往穩定微量增加之趨勢不符。

3.突減型：「人口月報表」之嬰兒出生數本月呈現大

量減少之數字，跟以往穩定微量減少之趨勢不符。

建議：資料時間趨勢不合理時，請與業務單位再三確認查

明，若資料確實無誤者請備註原因。

48



編製公務統計報表應注意事項

巨幅亦或不合理變動應查證並加以說明。

二、資料無法與上期銜接。

例： 1.商業登記月報表之本月底淨增加家數加上月底家

數不等於本月底家數。

2.「人口月報表」之本月遷入數減本月遷出數加出

生數減死亡數加上月底人口數不等於本月底人口

數。

建議：審表時請先準備記載上期資料之公務統計報表以

便參考。

49



編製公務統計報表應注意事項

巨幅亦或不合理變動應查證並加以說明。

三、計量單位誤用。

1.身心障礙者生活補助月報表之補助金錢計量單位應

為「元」，誤用為「千元」。

2.市庫財務狀況月報表之補助金錢計量單位應為「百

萬元」，誤用為「千元」。

建議：請先參考上期公務統計報表，數字或位數相差

明顯時，請退回業務單位確認之。

50



編製公務統計報表應注意事項

巨幅亦或不合理變動應查證並加以說明。

四、統計科目更改，資料數字與上期有所差異。

例：1.商業登記家數月報表因「行業標準分類」修正，

致行業欄位較之前有所增減，家數因重新歸類導

致與上期報表有明顯之差異。

2.社會類報表因法規修正，致統計科目定義與之前

不同，數字與上期報表比較，有相當幅度之差異。

建議：請做好「報表增刪修訂」之作業，報表請備註原

因，以避免統計資料使用者誤用不同定義資料做

比較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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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製公務統計報表應注意事項

業務移交要清楚。
填表人職務異動，新填表人對報表統計科目定義認知與之
前不同，致報表數字大幅變動。

例：1.調解委員會組織概況年報表填表人異動，數字與上

年相較差異甚大。

建議：1.機關填表人請儘量維持穩定性。

2.編製說明之統計科目解釋請儘量清楚明白，即使填

表人不同也會有相同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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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製公務統計報表應注意事項

未依規定核章

編製時間常忘記填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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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製公務統計報表應注意事項

 其他

1.一級機關報表按區別分，因有29個區別需要

兩面，第2頁面常缺少標頭。

2.業務與主計單位應互核。

3.無事實者仍應填送空白表。

4.修正表之報送除於報表表名後加註修正表外，

應於備註欄註修正原因：若為系統產生者，

請於空白處備註修正原因並加蓋製表人職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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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完畢！


